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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实质性会议 

200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7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2 

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 

目标，以及落实联合国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进展、挑战和机遇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能源权-未来的危机”

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予以分发。 

 
 

 
*
 E/20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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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本组织在世界各国因欠发达和不存在基础设施而没有电力供应的地方开展

活动，也在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人们因供应不稳而失去电力的地方开展活动。在

这一框架下，本组织提出了若干建议： 

 (1) 建立一个全球电气化机构 

 建议在能源供应、特别是电力供应领域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性机构，从三方

面发挥作用： 

- 政治方面：在联合国指导下，评估根据当地需求确定的项目，在先前与

地方和区域行为体及有关各方讨论的总体目标中找出优先事项。 

- 资金方面：与相关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区域开发

银行等)谈判，筹集必要资金；根据当前需要和实情，作出最恰当的资

金安排，鼓励公共和私人运营商参与；为运营商的投资提供担保，但须

符合下列条件：人员将接受培训，业务和设施管理将按预定日期移交给

地方行为体。 

- 技术方面：凭借技术专长对已决定的项目进行咨询或评定。 

 (2) 建立一个观察所，观察作为人类世界遗产组成部分的矿物资源 

 矿物资源稀缺，需对矿物资源作评估。了解储量，是指导全球范围能源选择

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决策和预测都有重大帮助。 

 (3) 制订企业评价的新标准 

 建议效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模式，制订企业评价的新标准，

列入与环境有关的内容。除惯常的经济和社会评价外，环境因素决定贷款利率。 

 (4) 公私伙伴关系 

 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及能源生产和分配方面的投资需求远远超

出它们的筹资能力。企业对能源行业的贡献不可缺少。 

 在这方面，政府和区域制订的政策必须清晰，必须载列与公共服务和普遍利

益有关的具体规则：单位价目、确定千瓦费率等。 

 另一方面，必须有能力向投资于这些国家的产业伙伴提供一些担保。这些担

保应覆盖金融风险以及与政治动荡有关的风险。 

 本组织建议建立多层面的伙伴关系： 

- 在国家一级，与制订国家能源政策和确定业务监管框架的政府建立伙伴

关系。例如，可与国家能源政策主管部门建立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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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方一级，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伙伴关系，利益相关者最有可能准

确识别能源供应领域的特定需求和优先事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 与地方组织建立伙伴关系，非政府组织是联系社会各阶层的必要渠道，

人们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参与选择和决定能源政策。 

- 与行业运营商建立伙伴关系，行业运营商可提供技术专长和所需的一部

分筹资能力。 

- 与“能源权-未来的危机”建立伙伴关系，本组织的作用是评定和标识

这些项目。 

 项目的担保额和多层面伙伴关系将催生信任气氛，而信任气氛是筹集所需资

金的必要条件。 

 

 


